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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遠  管  理  學  院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一次教務會議 

會議紀錄 

 

 

 

 
 

 

       主辦單位:教務處  

       會議時間:九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會議地點:本校致宏樓三樓(第三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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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遠管理學院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95年 10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2時 

二、開會地點：本校致宏樓三樓會議室 

三、出席者：如簽到單 

四、主席：林教務長啟淵 

五、主席致詞： 
     歡迎各位同仁參加今日的教務會議，此次應到人數為 38人，實到 31人，已符合法定人數，

為把握時間，開始討論今日的議題。本會的重點在修訂教學行政業務相關之規範，及討論

各處室之教學業，請各位踴躍發言。 

六、工作報告： 
  (一)課務組 

    1、Office hours課務組已將各系資料放在網頁上，建議各系所也將系上教 

       師的 Office hours放在系所網頁上，方便學生參考。 

    2、各系所請依本校查堂規定，每週進行查堂工作。 

  (二)招生組 

    1、請參閱招生簡訊，九十六學年度的招生名額已依教育部核定辦理。 

    2、九十六學年度新增碩士班四個學系，及有三個更名的學系，已發公告告 

       知。 

  (三)註冊組 

    1、未繳交學生證的各班為工管一 C、資管三 B、餐旅一 C、應日二 A及觀光 

       二 B，煩請各系系主任注意繳交狀況。 

    2、進修部李主任建議因有些學生辦理獎學金、減免的需要，需使用學生證， 

       因此是否在開學時，發學生證給新生與轉學生，才不會讓學生的權益受損。 

  (四)進修部李主任 

    教務組的工作和課務組及註冊組密切相關。 

    1、學生證建議儘早製作學生証給學生。 

    2、導師時間進修部則安排於同一時間。 

七、提案討論 
  案由一：訂定「致遠管理學院課程訂定要點」草案，如附件一，提請  審議。 

 說明： 

    1、為使本校課程之訂定能配合培育學生之目標，兼顧課程間之關連性與銜 

       接性，以及學生之負擔，擬訂定課程訂定要點。 

    2、目前國內大多數大學訂定此要點，致使本校之課程規劃更具完整。 

  決議：經討論後，修訂後之本要點，如附件一。 

  案由二：修訂「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草案，如附件二，提請  審議。 

 說明： 

    1、為因應學校發展，配合本校組織變革，以符合時宜，使本校課程訂定更 

       為嚴謹與制度化。 

    2、新增條文，使本要點更為具體性，以強化制度。 

 決議：經討論後，修訂後之本辦法，如附件二。 

  案由三：修訂「致遠管理學院查堂實施要點」草案，如附件三，提請  審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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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為落實本校教學管理效能，提升教學品質，擬修訂。 

    2、本校查堂要點之修訂，旨在文句上用字更能顯明意賅，使本要點更具彈 

       性及明確性。 

  決議：經討論後，修訂後之本要點，如附件三。 

  案由五：修訂「致遠管理學院排課原則」草案，如附件四，提請  審議。 

  說明： 

    1、為明確訂定本校各級教師授課原則，提升教學效能，達到教學正常化教 

       師到校標準之要求，故擬做修訂。 

    2、修訂條文中文字之潤飾，使本原則更具明確性。 

  決議：經討論後，修訂後之本原則，如附件四。 

 

  案由六：擬修正本校九十五學年度行事曆，如附件五，提請  審議。 

 說明： 

    1、上學期期末考週同意修正為 1/17-1/23，下學期開學日提前至 2/26(一) 

       開學，導師會議時間修訂為 3/2(五)，其餘沒變動。 

    2、因體諒家長的辛勞，故上學期宿舍延至 1/28(日)，而下學期宿舍開放提 

       早於 2/23(五)中午過後開放宿舍。 

  決議： 

   一、經討論後，修正後之行事曆，如附件五。 

   二、將新修訂之行事曆送校務會議討論。 

  案由七：擬修訂本校「修讀學士學位學生學則」，如附件六，提請  審議。 

  說明： 

    1、第四條 有關轉學生繳交成績單的部分須修改為繳交成績單正本，內容才 

       更為完整。 

    2、第四十七條 有關學生提前畢業學業成績總平均須在該班前 5%，將 5%的 

       學期範圍於提前畢業作業要點，作明確規範。 

    3、第六十九條 將修正條文改為本學則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陳請校 

       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 

    一、經討論後，修訂後之本學則，如附件六。 

    二、修訂後之學則送校務會議討論。 

  案由九：修訂「體育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審議。（體育組提案） 

  說明： 

    1、配合本校實施一心二球運動之體育教育目標規劃辦理。 

  2、為使課程更具完善，讓學生得以完整接受體育教育，培養中生運動技能 

    與習慣。 

  3、原體育課程實施辦法學分計算方式容易導致學生混淆，影響部分學生畢 

    業學分之計算。 

4、請參閱附件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七所示。 

  辦法：通過後，於 96學年度起實行。 

  決議：經討論後，修訂後之本辦法，如附件七。 

八、臨時動議 
       無 

 

 九、散會 

 



- 4 - 

致遠管理學院課程訂定要點 
附件一 

                             95.10.25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制定 

 

一、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特訂定致遠管理學院課程訂定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校各系所中心之課程須依據本校及各系所中心之教育目標，及發展特色 

    訂定。具有各課程之獨立性、完整性、特色性外，應兼顧相互間之關連性 

    與銜接性。 

三、各系所中心必修科目之開課學分數與時數，宜由低年級往高年級遞減；選 

    修科目則由低年級往高年級遞增，並開課以一學期為原則。 

四、如需開授兩學期以上之科目，中文名稱應以(一)、(二)，英文名稱應以(Ⅰ)、 

   (Ⅱ)等標示附於科目名稱之後以為區別。 

五、各系所中心每學期每週開課鐘點時數（不含班週會），日間部每週以不超過 

    三十六小時，進修推廣部每週過二十小時為原則。 

六、各系所中心新訂課程，應經系所課程規劃委員會(或課程規劃小組)、系務 

    會議通過，送交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後，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並依規定陳報教育部。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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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附件二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致遠管理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

設置辦法 

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                                          原組織章程更名為設置辦

法。 

第一條   

 

依大學法規定，為審定校定必

修科目、各學系專業必修科目

及選修科目，特設立「致遠管

理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 

第一條 

 

依大學法規定，為審定校定必

修科目、各學系專業必修科目

及選修科目，特設立「致遠管

理學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審議本校各學制課程。 

二、協調及整合全校的開課資 

    源。 

三、其他與課程規劃有關之議 

    題。 

第二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規劃校訂共同必修及共同 

    選修科目。 

二、協調各系、所與相關教學 

    單位之課程規劃。 

擬新增第二條第三款，將原

本章程設置功能更具彈性。 

第三條   

 

本會置召集人一名，由教務長

擔任；總幹事由課務組組長擔

任，承委員會決議，負責召

集、聯絡、協調、執行等有關

事宜。進修部主任、各系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學生

會代表三至五人為當然委員。 

第三條 

 

本會之召集人由教務長擔任，

總幹事由課務組組長擔任。本

會設委員若干人，由教務處、

學務處、各系所、推廣教育

部、課務組、軍訓室、體衛組

各推派一人擔任之。 

擬修訂後使功能更為明確。 

第四條   

 

本會之成員其任期配合行政職

務之任期，本會每學年召開一

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 

第四條 

 

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一、原條文為一年連選連

任， 

    修訂為配合行政職務任 

    期。 

二、每學期召開一次會議，

修 

    訂為每學年召開一次會 

    議。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一次會議，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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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會開會時，由召集人擔任主

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時，由委

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擬新增條文，以強化制度。 

第六條   

 

本會須達三分之二以上(含)委

員親自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始得

決議。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須有應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含)出席始得開

議，並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含)同意始得決議。 

 

第七條   

 

本會經會議決議事項經教務會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擬新增條文，望可強化制

度。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第七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報

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

時亦同。 

本條文用字遣詞上些幅修

正，使此條文更具明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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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遠管理學院查堂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附件三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肆、實施策略 
一、 一般性查堂原則： 

(一 )查堂共分兩種方

式，「系所部份」

由各系(所)擔任及

「全校性部份」由

教務處擔任。 
(二)查堂以不定期查堂  
   方式進行，由各系 

   (所)及由教務處擔 

   任。 
      (三)各系(所)派員擔 

         任，查堂範圍為各

系 

         所(每週實施一次為 

         原則)。 

(四) 教務長或課務組長 

    擔任，查堂範圍為 

    全校 (每月實施一 

    次為原則)。 

(五)各系(所)均應實地 

   巡查，並詳加紀

錄， 

   若發現有不良情形 

   應填寫於查堂紀錄 

   表(附件一)，當天

送 

   交所屬系(所)主 

   任，轉告任課教師

改 

   善。 

(六)查堂時注意課堂秩 

   序、遵守課堂規

範， 

   如有喧嘩吵鬧、聊 

   天、睡覺、奕棋、

閱 

   讀報章雜誌、課外

刊 

   物、聽收錄音機等

情 

   事，除勸止外並紀

錄 

肆、實施策略 
一、 一般性查堂原則： 

(一)查堂共分兩種方  
      式 ， 「 系 所 類 部

份」由各科系(所)

擔任及「全校性部

份」由教務長或課

務組長擔任。 
(二)查堂以不定期查堂 

   方式進行，由各科系 

   (所)及由教務長或 

   課務組長擔任。 
(三)各科系(所)派員輪 

    流擔任，查堂範圍 

    為各系所(每週實 

    施一次為原則)。 

(四)教務長或課務組長 

    擔任，查堂範圍為 

    全校作不定時之巡 

    視(每月實施一次 

    為原則)。 

(五)各科系(所)均應實

地巡查，並詳加紀

錄，若發現有不良

情形應填寫於查堂

紀錄表(附件一)，

當天送交所屬系

(所)主任，轉告任

課教師改善。 

(六)查堂時注意課堂秩

序、遵守課堂規

範，如有喧嘩吵

鬧、聊天、睡覺、

奕棋、閱讀報章雜

誌、課外刊物、聽

收錄音機等情事，

除沒收外列入紀錄

送系(所)主任處

理。 

(七)學生離開教室時應

將電燈、電扇、冷

氣等關妥後始得離

去；否則列入巡查

本要點之修訂，旨在文句上用

字更能顯明意賅。 

一、刪除原條文「類」、

「科」 

    字。 

    原條文教務長或課務組長 

    修訂為「教務處」，修訂

會 

    將使本條文更具彈性。 

     

 

 

 

 

 

 

 

 

 

 

 

 

 

 

 

 

 

 

 

 

 

 

 

 

 

  

   原條文第一項第七款移至 

   第三項第三款。 

 

二、原條文巡堂人員為上課鈴 

    響五分鐘修訂為上課鈴響 

    「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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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系(所)主任處

理。 
 
 
 
 
 
 
 
 
 

 二、巡堂人員應於每節上課鈴 
    響十分鐘後到各教室巡 
    查。 
三、巡堂項目包括：  

(一)教學情形、教學出

勤 
   (含遲到、早退、缺 
   課、曠課)及教室管理 

   等。 
(二)學生學習情形、出

席 
   和秩序等。 
(三)公物維護事宜：學 

    生離開教室時應將 

    電燈、電扇、冷氣 

    等關妥後始得離 

    去；否則列入巡查 

    之缺點。 

四、巡堂人員處理事項：  
(一)如遇特殊狀況，應

立 

   即與教務長或相關 
   處室聯繫妥善處 
   理，並報陳 校長。 
(二)老師缺課應將查堂 
   紀錄表分別送教務 
   處課務組及人事室 

   並會同立即處理。 
(三)各系查堂紀錄表正 
   本自行妥存；副本送 
   教務處課務組彙辦 

   存檔。 
五、教師對書面知會之查堂

紀錄項目，如有異議

時，請提出具體證明，

於知會次日擲交教務處

課務組處理。 

之缺點。。 

 

 

 

 

 

 

 

 

 

二、巡堂人員應於每節上課

鈴響五分鐘後到各教室

巡查。 
三、巡堂項目包括：  

(一)教學情形、教學出勤

(含遲到、早退、缺

課、曠課)及教室等。  
(二)學生學習情形、出席 
     和秩序等。  

(三)公物維護事宜。 

四、巡堂人員處理事項：  
(一)如遇特殊狀況，應 

立 即與各處室聯

繫，並報陳 校長妥

善處理。 

(二)老師缺課將查堂紀 
       錄表乙份送人事室 

       並立即處理。 
(三)各系查堂紀錄表送 
      教務處課務組彙辦 

      存檔。 

五、教師對書面知會之查堂

紀錄項目，如有異議

時，請提出具體證明，

於知會次日前擲交教務

處課務組處理。 

 

 

 

 

 

 

 

 

 

 

四、原條文中文字做些許修 

    潤，使本條文更具明確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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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陳請 校長核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伍、本要點提報行政或校務會 

    議決議後再陳請 校長核 

    閱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條文用字遣詞上些幅修正，

使此條文更具明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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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致遠管理學院排課原則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六、星期三下午四節為主管會 

    議，一級主管以上教師， 

    原則上不排課; 二級主管 

    儘可能不排課。 

第六條  星期三下午四節為主       

        管會議，一級以上主 

        管教師，原則上不排 

        課; 二級主管儘可能 

        不排課。 

原條文一級以上主管，修正為

一級主管以上。 

八、本原則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第八條  本原則經行政會議通

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原條文修正，更改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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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遠管理學院體育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附件七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依據：本校體

育實施辦法遵照教育部

頒佈之「各級學校體育

實施辦法」執行，並參

照本校實施ㄧ心二球運

動之體育教育目標，特

擬訂本辦法。 

第一條 依據：本校體育實施辦法遵照教育

部頒佈之「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執

行，並參照 本校實際情況於九十三年四月

十四日全校課程委員會暨教務會議修訂通

過，於九十三學年度起實施。 

更符合本校體育實施

教育之理念。 

刪除 第二條 目標： 

一、推行本校體育教育理念，使學生學會

「一人二球運動」為目標。 

與第一條合併說明 

第2條  課程實施要

點： 

一、日、夜間大學部

(四技部)體育一、二

年級實施必修課程，

每週需連續上課兩小

時，計 0學分。 

二、一年級採隨班上

課，實施「綜合體育

教學」，進行體適能

檢測，研擬個人運動

處方，使學生透過編

排各種運動項目課

程，學習正確而規律

的運動技能，來提昇

身體適能及促進身心

健康；二年級實施

「興趣選項教學」，

針對個人興項選課，

開課項目有：籃球、

排球、壘球、足球、

高爾夫球、羽球、網

球、桌球、舞蹈、有

氧舞蹈、國術、體適

能等項目供學生修

習，成為終身運動的

技能。 

 

第三條 課程實施要點： 

一、大學部體育課程一年級為必修課，每    

週需連續上課兩小時，計 0學分；大二體

育課必修一學期，實施興趣選項，各科修

畢得 1學分（此學分併入通識領域總學分

十八學分內計算），以上規定必修課程未

修畢者，不予畢業；大二、三、四年級為

通識體育類選修課程，各科修畢得 1學

分，如修滿體育類 2學分者，得抵修通識

任何領域 2學分，限抵修乙次，如未修畢

通識體育類 1學分者，不予畢業（進修學

士班不在此限）。 

二、二技部體育課程規定一年級為必修

課，上、下學期均採興趣選項方式進行授

課，每週需連續上課二小時，不計學分，

未修畢者，不予畢業。通識選修體育類修

習學分計算方式同大學部。 

三、大學部一年級為課程需求採隨班上

課，上學期實施「綜合體育教學」，進行

體適能檢測，研擬個人運動處方，使學生

了解如何透過正確而規律的運動訓練，來

提昇身體適能及促進身心健康；下學期實

施「興趣開發教學」，編排各種運動項目

授課課程內容，使學生學習不同運動項目

技能，從中了解自我運動性向，發展個別

性喜好運動的興趣，並養成終身運動習慣

為目標。 

四、大學部二、三、四年級及二技部二年

級開設通識體育類選修課，各科修畢計 1

學分，此階段為「專項運動技術基礎」學

群，配合本校「一人二球運動實施辦法」

規定，大學部每位學生在學期期間至少需

修畢一門體育類科目，成為終身運動的技

擬修訂後使其要點更

具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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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開課項目有：籃球、排球、壘球、足

球、高爾夫球、羽球、網球、桌球、舞

蹈、有氧舞蹈、國術、體適能等項目供學

生修習。 

刪除 

第五條 附記：為能有效編排上課班級數及

教師，大二興趣選項課程一半班級於上學

期開課，另一半則於下學期開課，請同學

遵照本組開課學期及時段上網選課，不得

異議。 

修正後，無須分別開

班 

 


